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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民 政 局
福民函〔2022〕27 号

关于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建议
的办理情况报告

张冰、刘思宇、张勇代表：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建议》已

收悉，非常感谢您们对福田区社会组织工作的关注与支持。福田

区民政局对您们的建议高度重视，现结合建议与实际，就我区推

进社会组织创新发展工作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截至 2022 年 6 月底，福田区登记注册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共

计 765 家，其中：民办非企业单位 473 家，社会团体 292 家（含

行业协会商会 22 家），涵盖工商服务、科研、教育、卫生、艺

术、体育、生态环境、社会服务等十五个行业类别。福田区民政

局负责社会组织机构的登记注册及对违反登记管理规定的监管

查处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社会组织机构的设立批准、业务指导、

监督管理。为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，发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

展的作用，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、创新发展，区民政局于 2017

年 6 月成立社会组织党委。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福田区 765

家社会组织中有党员的社会组织共 383 个，已组建的党组织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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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157 个（其中：单独组建的党组织共 142 个，联合组建的党组

织共 15 个；含全区街道、工委所辖 109 个），区社会组织党委

直接管理党支部 48 个，党员 296 名。

二、主要做法

（一）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引领。一是聚焦机制完善，提升党

建核心组织力。全市率先开展“两个覆盖百日攻坚行动”，压实

业务主管单位抓党建主体责任。通过年度报告、成立登记、走访

调研等方式挖掘党员，2021 年新增党支部 76 个，党支部总数达

到145个，覆盖166家社会组织，社会组织两个覆盖率达到21.5%，

位居全市第一。二是聚焦基地创新，增强组织堡垒执行力。成立

区级社会组织党建创新基地,全市率先成立“社会组织特约空

间”。首次采用区级社会组织候选入驻、联合运营的模式进行运

营，融合政府、社会组织、基金会、企业、金融机构、媒体等多

方资源，构筑一个主体多元、服务完备、资源丰富的公益社会组

织的活动生态圈。三是聚焦活动创意，展现服务社会创新力。响

应市民政局号召，坚持党建+业务双融双促，结合社会组织业务

特色，全市率先成立社会组织“百名党员志愿服务队”，在疫情

防控、公益慈善、关爱服务、未成年人保护、乡村振兴、心理咨

询、环境保护、垃圾分类、司法调解等领域发挥党员示范作用。

四是聚焦关爱帮扶，提升首善之区社会组织影响力。积极发挥社

会组织在信访维稳、金融风险防控、司法调解等方面参与基层治

理的作用，助力福田区荣获表彰“2017-2020 年度平安中国建设

示范县”，社会组织“大爱福田”启航模式得到全市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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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社会组织培育扶持。一是东西部党建阵地“两片

开花”。突出“首善之区”首善服务理念，促进资源对接，凸显

东部（政法委主管的社会组织总部基地）西部（民政局主管的社

会组织党建创新基地）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培育扶持作用。率先

在全市设立“社会组织服务周”，成立“深圳（福田）企业社会

责任联盟”以及深圳（福田）梦想公益基金”，开展“社会创新

公益下午茶”系列活动，企业资助社会组织创新项目超过 1000

万元。发挥福田区社会组织总会枢纽型的孵化基地作用，成立智

慧创新社会组织实验室项目，形成以福田区社会组织总会引领社

会服务各行业发展的支持体系。二是社会建设专项资金“用在刀

刃上”。充分发挥社会建设专项资金的扶持引导作用，累计受理

项目申报 11 期，资助项目 775 个，资助总金额约 1.21 亿元，举

办各类活动 1.7 万场次以上，直接服务近 160 万人次。三是社会

组织承接公共服务项目“大显身手”。凝聚社会组织参与创新社

会治理的最大力量，采用政府购买、委托承担的方式，支持社会

组织承担公共服务项目。已连续 8 次编制发布《福田区具备承接

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目录》。目前已累计为

5000 家次区级社会组织提供年报培训服务，为 550 家次提供政

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初审服务，为 50 家提供等级评估服

务。为 1020 家次社会组织提供财务、人事等相关服务 500 场次。

（三）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。一是综合监管形成合力、结

出硕果。加强社会组织的综合监管，建立业务主管单位、登记管

理部门分工负责、通力合作、齐抓共管的监管机制。将管理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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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以上社会组织的部门负责人推选为社会组织党委委员，从登记

注册、年报检查、等级评估、资质目录、清理整治等方面，对社

会组织实行全过程监管。2021 年、2022 年分别对区属 811、766

家社会组织按照 10%的比例，共计 81、77 家社会组织开展年度

报告审核，抽查监督检查比例为全市最高。2021 年以来，加大

社会组织失信惩戒惩罚力度，将全区 223 家社会组织纳入异常和

严重失信名录。将全区 101 家社会组织纳入“僵尸型”社会组织

清理整治，目前已完成、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69 家，并将动态推

进、清理整治等情况及时向全区各业务主管单位通报，实现了业

务主管单位主动对接的良好局面。二是“两检查一审计”工作纵深

推进、成效明显。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专项执法检查、社会组

织年度抽查监督检查、法人离任和注销清算审计为抓手，2021、 

2022 年分别对 81 家、77 家社会组织进行抽查和财务专项审计，

对 30 家、33 家社会组织依法开展专项行政执法检查。2021 年对

11 家教育机构开展跨部门联合检查，对 94 家社会组织开展离任

审计和注销清算审计工作，充分发挥抽查监督检查、双随机执法

检查、跨部门联合检查、清算审计的结果运用作用，对不规范情

形的社会组织进行通报，并会同业务主管单位进行约谈。

三、下一步计划

针对社会组织发展中仍存在党建工作不够完善、落户申请时

限短、承接政府服务少、生存难发展难等实际情况和问题，下一

步，我区社会组织创新发展采取如下措施：

一是坚持党建引领，支持社会组织创建行业党建先行示范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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杆。增强社会组织党组织政治功能，以党建促进社会组织法人治

理能力，提升社会化服务专业能力，推进党建与社会组织业务有

机融合。加大社会组织党建示范点培育和先进典型选树工作力度,

打造社会组织党建的福田品牌，探索建立社会组织党委委员挂点

指导示范点等制度。推进社会组织党组织“标准+质量+示范”建

设，打造一批社会组织党建示范与样板，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建立

行业数字化服务示范平台，创新引领行业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发

展。充分发挥福田区社会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作用，鼓励社会

组织领域党员参与各类志愿服务，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

兴、心理咨询、环境保护、企业服务等社会治理领域，激发社会

组织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活力。加强社会

组织党建与单位党建、行业党建和区域党建互联互动，共同打造

社会组织建设发展“先行示范”高地。

二是坚持发展和服务并重，拓展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

务。对社会组织实施分类、精准、高效监管，继续优化现有存量，

提升培育发展质量，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

务。做好社会组织党建摸排、组织建设、引领服务“三同步”工

作，特别是加大行业协会、商会、新兴产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

组织党组织组建力度。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，把

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

担，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。鼓励和支

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、科技类社会组织、公益慈善类社会

组织以及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大力发展。各职能部门可适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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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宽市场监督管理权限，简政放权，鼓励支持社会组织成为承接

政府授权、委托、职能转移的补位角色，最大限度激活全区社会

组织的服务作用和发展活力。

三是坚持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，鼓励社会组织新老兼并融合

发展。按照“民政部门注册登记、行业部门业务监管”的职责分

工，加大力度规范社会组织队伍建设，营造良好的社会组织发展

环境。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年度报告、等级评估为手段，加

强社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综合监管。对发展困难、“僵尸型”和

拟申请注销的社会组织进行检查，通过积极引导注销、定期清理

等方式，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。鼓励支持部分注册

较早、历史背景优秀、市场知名度较高的社会组织成为先行先示

标杆，支持经评估达到 3A 级以上的新兴的优秀社会组织，支持

新老社团品牌共同助力辖区产业发展。强化行业主管（指导）部

门对社会组织的全流程监管职责，建立“僵尸型”社会组织清理

整治全区联动整治和进展情况定期通报机制。

再次感谢张冰、刘思宇、张勇代表对我们工作提出的宝贵意

见，期待持续关心支持我们民政社会组织工作。

福田区民政局

2022 年 7 月 28 日

（联系人：张麟，联系电话：82918202）


